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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12786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3款適用疑義乙案，詳如

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5年10月31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50129046號

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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